桃園市楊梅國中教師會會員反應意見書
	一、填寫人資料

	姓名
	
	性別
	
	職稱
	

	會員資格確認
	（由本會確認核章）

	二、反應事項：(請詳細說明為教務、學務、輔導或其它相關事項)
日期：
時間：
對象：
內容：



	三、協助事項(具體敘明需教師會協助之訴求)：


	申請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教師會 ○受理 ○不受理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	受理處理經過和結果：

	事件相關人員簽名：


備註：可多人連署，可自行新增欄位
備註：由13位理事共同決議是否受理此事件(若需當事人出席說明由會長通知當事人出席)
備註：處理流程 1填寫反應意見書2教師會決議是否受理3將處理結果通知當事人(即該會員)
